
关于印发《铜陵学院国际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各部门：
《铜陵学院国际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实施细则（试行）》已经2025年11月26日校长办公会审定，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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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5年12月12日


铜陵学院国际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在校国际学生勤奋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依据《铜陵学院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办法（修订）》《铜陵学院国际学生奖学金评审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测评结果作为我校国际学生学业奖学金评定、评先评优、推荐就业、毕业鉴定等事项的重要依据。
第二条　国际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实行百分制。综合测评得分 = 智育素质测评得分*60% + 汉语水平得分*10% + 身心素质测评得分*10% + 综合表现测评得分*20%。
第二章 智育素质测评
第三条 智育素质测评依据国际学生测评学年的综合成绩在所在专业班级智育排名位次情况赋分。体育课、汉语类课程、中国概况课程成绩不纳入智育素质测评。
第四条 综合成绩的测算方式
综合成绩=[Σ（所学各门课程的学分×相应课程的成绩）/ Σ（所学各门课程的学分）]。
第五条 旷考、考试违纪和作弊的课程以零分计入，不及格课程以首次考试成绩计入，缓考课程以缓考成绩计入。
（2）五级制计分课程按下列办法折算为百分制：优=95分，良=85分，中=75分，及格=65分，不及格=55分的标准计算。
第六条 智育素质成绩依据综合成绩班级位次赋分，前20%计100分；20%-40%计90分；40%-60%计80分；60%-80%计70分；80%-100%计60分。
第三章　汉语水平
第七条 汉语为国际学生基本教学语言，汉语为国际学生的必修课，并纳入必修课程学分管理。
第八条 汉语水平赋分依据 
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五级水平的学生，汉语言测评得分计100分。
未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五级水平的学生，汉语言测评得分=Σ（汉语类课程成绩*课程学分）/Σ（汉语类课程学分）。
其中汉语类课程包括汉语口语、汉语听力、汉语综合。
第四章　身心素质测评
第九条 身心素质测评主要考察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身心健康情况，包括学生的体育课程、体质测试成绩，以及学生学习身心健康知识、参与体育锻炼和竞赛活动、参加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方面的积极性和具体表现。 
第十条 身心素质测评方式 
开设体育课程的年级，身心素质测评得分=体育课成绩*50%+体质测试成绩*20%+加分（不超过30%），满分为100分；
不开设体育课程的年级，身心素质测评得分=体质测试成绩*80%+加分（不超过20%），满分为100分。
第十一条 身心素质测评加分的适用条件及标准 
（一）参加自主体育锻炼活动的积极性和具体表现； 
（二）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以及在相关活动中获得个人或集体荣誉；
（三）参加各级各类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以及在相关活动中获得个人或集体荣誉；
（四）加分标准：参加各类体育竞赛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获奖或产生积极影响酌情加1.5-25分。获国家级奖项可20-25分；获省部级奖项可加15-20分；获地市级奖项可加10-15分；奖校级奖项可加5-10分；获院级奖项可加2-5分；获班级奖项可加1.5-3分。经遴选参加比赛（省级及省级以上）但未取得名次或获奖的，原则上加分不超过2分。参加体育赛事并取得名次或获奖的，集体项目主力队员（由体育部认定）加全部分数，非主力队员加分减半，可同时参加数项可兼得，但同一项目或赛事只取最高级别加分；
（五）经学校主管部门认定应当加分的其他情况。 
第十二条 因病、残原因不能参加体育课的，体育课成绩按教务处相关规定执行，不能参加体质测试且申请免测的学生，身体素质测评计分中体质测试成绩按照体育部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综合表现测评
第十三条 综合表现测评围绕学生的德育、美育、劳育展开，主要涵盖对华态度、道德品质、行为规范、学习态度、审美素养、劳动素养等方面。
第十四条 综合表现测评方式
凡坚持对华态度友好端正，遵纪守法，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及校纪校规者，可获得基础分60分。
中国概况为国际学生的必修课，课程为考查课形式，依据五级制计分并按下列办法折算为百分制：优=95分，良=85分，中=75分，及格=65分，不及格=55分的标准计算。
开设中国概况的年级，综合表现测评得分=基础分（60分）+中国概况*10% +加分，最高加分为30分。
不开设中国概况的年级，综合表现测评得分=基础分（60分）+加分，最高加分为40分，满分为100分。
第十五条 综合表现测评加分的适用条件及标准
（一）审美素养 
参加校大学生艺术类社团，积极参与日常排练和活动；参加各级艺术表演、展览、比赛活动，在相关活动中获得个人或集体荣誉；参加艺术鉴赏活动以及其他艺术类、文娱类校园文化活动；经学校或学院研究认为应当加分的其他情况。 
（二）劳动素养 
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开拓创新、砥砺奋进；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在相关活动中获得个人或集体荣誉，主要包括：
1.参加文明校园、文明寝室创建等活动； 
2.参加劳动技能和劳动文化宣传、展示和竞赛等校园文化活动； 
3.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4.参加实习实训、专业服务活动；
5.经学校或学院研究认为应当加分的其他情况。 
（三）创新素质 
1.主持、参与各级各类创意、创新、创业实践项目； 
2.取得创意、创新、创业理论或实践成果，以及在相关活动中获得个人或集体荣誉； 
3.通过各类专业（职业）技能（水平）资格考试； 
4.经学校或学院研究认为应当加分的其他情况。 
（四）其他能力素质 
1.从事社会工作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 
2.校、学院、班、学生团体学生干部（含组长、寝室长等）能恪尽职守，善于创新，工作实绩突出，校级加6-10分，院级加5-8分，班级加4-7分；同时担任多个学生干部岗位的，按可获得的最高分的一项干部岗位加分； 
3.经学校或学院研究认为应当加分的其他情况。 
（五）加分标准：获得重要荣誉表彰或产生积极影响，视事迹和影响力酌情加2-20分。受到国家级表彰，加15-20分；受到省、部级表彰，加10-15分；受到地、市、厅级表彰，加5-10分；受到学校通报表扬（或校外以单位名义表示感谢），部门或二级学院表彰，加2分。同一事迹多次受表彰或表扬的，按最高级别加分，不累计加分。经学校或学院研究认为应当加分的其他情况，酌情加分。
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文艺比赛和活动获奖或产生积极影响可酌情加0.5-35分。获国家级奖项的可加25-35分；获省部级奖项可加15-25分；获地市级奖项可加10-15分；获校级奖项可加5-10分；获院级奖项可加2-5分；获班级奖项可加1.5-3分；没获奖学生每参加一次活动可加0.5分，最多累计不能超过3分。职业证书最低级别加5分，每高一层次（级）加5分。
第十六条 学生有以下行为表现的，在综合表现测评中给予减分。
（一）无故不参加组织生活、班级活动及校、院规定必须参加的集体活动；
（二）违反课堂纪律，无故旷课、上课迟到早退、“代刷网课”等；
（三）学风不端，违反考试纪律、违背学术诚信等；
（四）网络行为不端、网络道德失范，具有在网络发表不当言论、侵害他人隐私以及登录非法网站等行为；
（五）恶意欠费，有失诚信；
（六）违反宿舍管理规定，晚归、不归、宿舍卫生不合格、使用违章电器等；
（七）凡参与有损于国家安全、荣誉、利益和危害社会秩序活动的，参加非法组织或其它非法活动的，经查实，除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外，实行一票否决，德育素质测评得分按0分计；
（八）经学校或学院研究认为应当减分的其他情况；
（九）减分标准：留校察看，减15-20分；受撤职处理或处分的，酌情减少15—20分；记过，减10-15分；严重警告，减6-10分；警告，减4-6分；受学校、学院（部）级通报批评，分别减4、3分；违反《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但不够处分者，每次减2分。
第六章 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每学年9月份对上一学年国际学生综合素质表现进行测评，评审工作由合作交流处组织实施。
第18条 学生的同一事由只能选择一个模块进行加分且仅能加一次；适用于多项加分标准的，取最高加分标准加分；学生以集体形式参加的活动，按照贡献大小视具体情况酌情加分。学生个人荣誉、竞赛获奖、论文、项目、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成果认定应坚持质量导向。
第十九条 学生在评审过程中必须如实填写素质综合测评表并提供支撑材料，一经查实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其评奖评优资格，并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十条 国际学生素质综合测评按个人小结、小组评议、结果公示等程序进行。
（一）学生本人根据评审标准进行自评逐条列出相关加分减分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经所在二级学院审核后提交。
（二）合作交流处召开评审小组会议，对学生提交的个人自评材料进行评审，结合学生平时表现、日常记录和民主评议情况对国际学生形成评价意见进行测评。
（三）评审小组将测评结果在国际学生中公示，学生如对测评结果有异议，须在公示期内向测评小组提请复议。经复议后，测评结果如有更改，应再次公示更改后的结果。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各项考核条文中未涉及的内容，可比照学校相关制度中的有关条款执行。
[bookmark: _Toc6841]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合作交流处负责解释。
